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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南瑞”或“上市公司”）2016 年度

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

修订）》有关规定，对国电南瑞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为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增资等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

见如下： 

 

一、本次变更实施主体的募集资金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南瑞集

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224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 7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381,693,558 股，发行价格为 15.99 元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103,279,992.4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3,239,359.9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6,020,040,632.51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4月 8日全部到位。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22786号）。 

“电力工控安全防护系列设备产业化及应用能力建设项目”是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一，项目原计划全部由国电南瑞下属全资子公司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科技”）实施，项目总投资额 16,812万元。项目建

设期 36 个月，项目投产后第 3 年达到本期设计的生产能力，该项目税后内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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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为 19.48%，静态回收期为 4.63 年。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该项目已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 6,641.31 万元，占总投资 39.5%，剩余募集资金 10,170.69 万

元（不含利息）。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 

1,898 万元投资的实施主体由信通科技变更为国电南瑞，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

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19年 4月 29 日、5月 29

日公告。 

二、本次实施主体变更的情况及原因 

根据公司内部业务分工，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力工控安全防护系

列设备产业化及应用能力建设项目”中的 5,874 万元投资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国电

南瑞，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三、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元晨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诚信大道 19号 

注册资本：3904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计算机网络及综合资源信息管理系统、信息

通信仿真分析系统的开发、销售、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工程施工；计算机及配

件、电子及信息产品、仪器仪表、通信设备、电力及其他关于控制设备的开发、

销售、制造、咨询、技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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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经审计，信通科技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661,708.33 万元、

归母净资产 169,339.20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494,337.20 万元，归母净利

润 53,121.87 万元。 

（二）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冷俊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诚信大道 19号 2幢 

注册资本：458366.4125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主营业务：电力设备及系统、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及设

备、综合能源管控系统及设备、机器人及无人机系统及设备、智慧照明系统及设

备、信息系统及设备、水利水务及节能环保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统及装置、轨

道交通控制系统、信号系统及设备、人工智能及智能制造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

外围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电子及信息产品、电机、工业电源、卫星导航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气工程、自动化、能源管控、

信息通信、信息安全、水利水务、环保、轨道交通、工业控制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工程、电力工程、安防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

节能环保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铁路电气化设备安装与服务；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建

设与服务；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储能项目的建设、运营；电、热、冷等综合能

源的生产、销售与运营；电力、能源、环保设备设施与系统运行维护；合同能源

管理；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软件的培训服务；自有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项目。 

股权关系：国电南瑞母公司。 

财务状况：具体详见 2021年 4月 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国电南瑞 2020年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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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

向及实施内容，不会对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本项目所面临的风险与公司《国电

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提示的风险仍然相同。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

有效，实现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预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意见。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1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预案》。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国电南瑞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变更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相关法规的要求，系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

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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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何  洋             宋永新             施梦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1 日 

 


